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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最新融资模式与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及违章建筑认定处理与政府购买公租房管理服务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实施2018-2020年棚户区改造的总体部署，2018年在棚户区改造领域开展试点有序推进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工作，探索建立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与项目资产、收益相对应的制度，发挥政府规范适度举债改善群众住房条件的积极作用。国办发〔2018〕117号对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在安排中央补助及配套基础建设有关资金时，给予适当奖励或倾斜支持。2019年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将逐步退出，以发行专项债券为主。新开工的棚改项目，不得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名义变相举债或实施建设工程。随着棚改新政的实施，探索新的土地开发和融资模式、了解棚户区改造及征地拆迁的最新形势成为各有关部门关注的焦点。各相关单位如何实现新形势下的转型与解决融资难问题、如何探索和推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服务与土地开发的政府采购工作等值得关注。

2018年9月14日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推行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方案的通知》（建保〔2018〕92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根据地方自愿原则以及公租房发展情况，确定在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等8个省（区）开展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为进一步完善公租房运营管理机制，更好地吸引企业和其他机构参与公租房运营管理。

为了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城投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各类金融服务机构、相关单位等系统学习掌握相关政策法规、棚改融资模式、房屋征拆、土地开发和住房保障等系列内容核心更好的推进工作的开展。我中心邀请权威专家将在  成都、长沙、厦门、贵阳举办“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最新融资模式与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及违章建筑认定处理与政府购买公租房管理服务专题培训班。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棚户区改造最新政策及交易结构与融资模式

1、《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解读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

3、国办发〔2018〕117号对棚户区改造支持解读

4、棚户区改造融资模式与案例分析

5、新政下棚户区改造的模式选择与合规性分析
6、棚户区改造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7、棚改专项债的发行要点分析及风险提示
8、棚改PPP模式交易结构设计及资源补偿模式的应用
9、棚改一二级联动模式的实务探究
10、棚改商业化运作的业务模式及难点、要点分析
11、如何操作自求平衡的棚改项目
12、棚改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理解及操作难点分析
13、各类棚改模式的案例分析

（二）棚户区、城中村、城郊村改造政策与操作实务

1、 “十三五”期间城镇棚户区（危旧房）改造2019年的目标任务

2、棚户区改造的补偿标准与安置方式，棚户区改造的财政、税费、信贷、土地等政策优惠

3、棚户区改造申请中央补助资金的渠道和方式

4、如何实现国务院关于提高货币补偿比例的要求

5、棚改服务协议的签署、履行以及违约处置

6、国开行、农发行贷款的顺畅使用技巧

（三）房屋征收、补偿、处理实务操作专题 

1、公平补偿+依法强制=和谐拆迁的实际操作 

2、征收拆迁策划中如何应对被征收人趋利避害心里与多重复合奖励机制运用 

3、八种宣传手段加快棚户区改造  

4、八种合法的强制方法及强拆预案的八个要点

5、插花地征收拆迁的程序及补偿政策

6、房屋征收决定的程序（流程）解析与征收范围确定后的行为限制程序 

7、D级危房认定方法在房屋征收拆迁中的应用

8、快速解决征收拆迁遗留户的典型案例

9、土地一级开发的五种业务模式：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土地前期开发、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及园区PPP综合开发、一二级联动

（四）城乡规划执法与违法建设的认定及处理实务操作

1、城乡规划行政执法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运用

2、《城乡规划法》设定的法律责任

3、规范城乡规划行政裁量权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应遵循原则

4、城市规划区外集体土地上违法建筑的处理

5、违法建设的调查、认定和处理的法律依据

6、违法建设处理中的暴力抗法问题应对机制

7、违法建设处理程序及文书制作

（五）《推行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的试点方案》分析解读

1、推行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的试点方案总体要求

2、推行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的试点方案试点主要内容

3、试点方案做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与机构改革的衔接

4、试点方案完善的购买机制

二、参加对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法制办、住建局、规划局、国土局、城管局（委、办）及城建监察大队（城管大队）、房地产管理局、开发区管委会、棚改指挥部、棚改办、城中村改造办、征收办（拆迁办）、城投公司、相关人员；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投资、土地开发投融资、住房保障等单位的相关人员。

三、师资介绍

王达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资深法官

中国拆迁第一人

住建部、发改委及地方各政府单位常年聘请专家
张恩逸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房改资金管理处处长

国家机关事务房改处处长、

住建部住房保障与房改处处长

四、收费标准
A：2800元/人（含培训、资料、电子课件、场地、专家等）。外地学员培训

B：4980元/人（含培训、资料、电子课件、场地、专家、食宿交流等）。
五、时间与地点：   

2019年03月28日—4月01日（28日全天报到）成都市

2019年04月19日—4月23日（19日全天报到）长沙市

2019年05月09日—5月13日（09日全天报到）厦门市

2019年05月24日—5月28日（24日全天报到）贵阳市

六、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人：聂红军 主任18211071700（微信） 邮箱：zqgphwz@126.com

电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网址查询：http://www.zqgpchina.cn/[image: image2.png]




 附件：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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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一月六日                   二〇一九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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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地点
	        成都□   长沙□   厦门□   贵阳□

	是否住宿
	是口  否 口
	住宿要求
	□单住(需另补床位费) □合住

	指定收款账    户
	单位全称: 北京中企海德信息咨询中心 

开户行：建行北京恩济支行营业部 

帐户： 11050164520000000324 

行号:  105100006056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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